AR LY 2 RAT N
1144 B 373 %53%

4

g

24 Jed TR AN

ke
—=\

2T RIEA R EP

(77 wp

Fm A A PR

A

3

I

Vs

14

U
= e
ﬁ&ﬁ&ﬁ
2 O RBERPHEKRFG AL

2RI R
S FAFGREBES FET R AR K145 28p 3

R B B e

_“ _@

A R A B L O0 OO0 BIEs B3R

R R

VA R H R AT %3193, 2315 > 2 p A B114£37 11

PATFHEP > HFEJFEALFEZIL -

AL ARI3E12? 1p AT BEER Y - AT 5 B

Rz p ko P AH RAATER1352,000% 0 2 p 2 Y
Fe!BHPp R pAeTFHE P L RFEIFE A 203
R VP N

Eal I S
‘ L



I

=

Sa

Y5 R) HEMF AL ARIZEN Y0P &K
CRAEFZNE e R L S B Yy p 112212
1P 2117TELL230p 2k s T EAEE R EFEL 4T ]
0% 2.25p %act Bdgate s » & P EFTER (TR )13
782,000~ > = 53B " ("‘.%d—,‘—i—-’?’,—f‘ef]) o AL A3
ETPp A AL AR g » AL B ‘JL%E__%#\T"‘{F‘EQ‘{;‘»I‘}
z o 4E £ 268 4,000~ % > r%ff%’z 268 4,000~ o ¥ AL 7 A
defp iR T R 249,231~ g! = fla;f;\éé\:sp o A2 & i
AEEC BB 2 ARFE P ERE S RABAMMEZ AT B 1Y
AR IFL R kAR g2 o A LR
BTt &2k £ 325767 %1307 2 %455
%'@ﬁx*ﬁa’ FRRLBRER L SR o A AL AT
2okT e R3183,231~ » &= F ik E %4395 ~ %4400
FLT9MER T R B P BRI - YARZ G PR
L7 AESE  REZFHT wg'f;h ;/’179&:
Lot E plIdE127 IpA22ER k&5 2 P2k 0 %
E ffd =1382,000~ %% » & #p 1(—)%1@ %1% 3597
s CIRF B R FEE L BRE -
A AN T WREAD P IE CARNER I R TREP N
Pt
ooz 12d
HRr4sriskz TF 0 EHREKEIEL
;F@—%g%apﬁm R N R R
AE 5 %.E‘.%?f‘-’?"-“ﬂ» EIR -G
FooCMPE YR L2l AN ERERY P
oo mAKFRIER I RSN RAFFDZ 528008 % 3%
nEREY FIERIBWERT ) BARE R A RE Ak
ZFF opREEF o
@%&ﬁ4%ﬁfﬁﬁ% o BEREFTY rﬁ ETRR
ﬁ'?i PREREAEAG o Wy RERL > 2%
- % 767113’%21;%'*15»&\ W EF P oo ifwi},%z%;éé,:‘si

/

¥

'—‘\

W

L

\

/

4

Y
\
[0
o
By
Do
T
5_
beic
U\\
).
"\ ‘\E
g
\_
PR
(w
N4t



=4

E)xdkies e pd > Lded NS 439"54‘—;5:

KE M2 o AL ]13ETY 25p 4= % %
é%’ﬁTBIBﬁS—tilwﬁLHrL’%ﬁ%%ﬂﬁﬁw
‘yﬁiﬁﬂﬁﬁé’%%+HW40% o Pl 2 kAR
R AU A B B 2654,000% 0 8 Bt F
»\g_\@ﬂmz fIE REALHLTE > BE
’%é$YM@i$ﬂ X miEL
EERF AL JIE  FAGUEHTLRE &K
Az 5B AT AJEER2Z A g EFIL
£2 15 (BB iFrRITER S+ 5 %294
o B HEZE

‘*:g,\
?ﬂ“f
*9
ey

2
o

Ul S = e
E:3 b x‘; R“. e
IR ﬁ‘% "“J N
Wi
~ ’ﬁ‘\

P -En\

S Egme 13117 30

PRk Ldewmif > ¥ FR LS E Ry S kA5
EoRlatsfld (L3RI ARE 2ZRTF B2
P*EE'?"‘%EJ? 2 F @ LR kA

NEHITYER T
Gk L ERp 1132127 pAc2 ppy*oded 2 2 § (7
? R e TR ABPRTE T RAL L]
THPKT AT AL R f;PF#Lﬁ,L”Lﬁ%ﬁL%

R SERT R 49,2317 0 RS EFF o

Forit s RARRGEFITIER T~ FTOTHE % 178 50 £2 ~

4391% ~ %4407 5 158 ~ %27 2 5 4000F R T ot
Bk s BT BEERT R DB HAwL Y 52302
24

%?T%%?ﬂﬁ»ﬂﬂﬁwX@4mmr¢%%ﬁ%
F

i¥ﬁ%’*@@%iﬁ&éﬁﬂd ) kN E N2 ¥ 3850
‘ 7;'{: %392?’:—;1} ’ :J i——kr 1 < o

b
i
mj



RES - 2 P Bky
I RGERR AT o
o2 b R EANHAE 200 M e AN IR E K
PR o RN PRR20p P e AR RIZA F R
(Boffu 3T A2 AHHE~)
drk EEFRAC FE 0 - HRB I FFRHG
¢ ¥ o R® 114 £ 6 z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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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53號
原      告  和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洪紹明  
訴訟代理人  楊志凱律師 
            蔡尚琪律師 
            謝承霖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永循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建全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屏東縣○○市○○○路0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。
二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萬3,231元，及自民國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應自民國113年12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予原告之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3萬2,000元，及自各期按月給付到期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四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五、本判決第一、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0萬9,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
六、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就已到期部分，按期分別以每月新臺幣4萬4,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門牌號碼屏東縣○○市○○○路0號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為伊所有，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與伊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，向伊承租系爭房屋，約定租期自112年12月1日至117年11月30日止，並約定租金應於每年1、4、7、10月之25日匯款至伊指定帳戶，每月租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3萬2,000元，每期為3個月（下稱系爭契約）。詎被告於113年7月25日起即未支付租金，被告遲付之租金扣除其已給付之押租金26萬4,000元後，尚積欠26萬4,000元。另被告亦未如期交付水電費用共49,231元，而由伊代為繳納。被告遲付租金已逾2個月之租額，且經伊多次催告仍置之不理，伊以本件起訴狀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通知，被告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即不復有合法權源，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455條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。又被告尚積欠租金及水電費共31萬3,231元，伊得依民法第439條、第440條及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。另被告迄今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，致伊受有損害，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自113年12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給付伊13萬2,000元等語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　㈠原告所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屏東縣政府財稅局113年房屋稅一般轉帳繳納證明、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及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為證。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是原告主張之事實，自堪信為實在。
　　㈡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，應返還租賃物；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，民法第455條及第76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契約已於起訴狀送達日（114年3月10日）終止，而被告迄今仍堆置物品占用系爭房屋，自屬無權占有，故原告依前揭規定，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空遷讓返還予原告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　　㈢次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，支付租金，民法第439條前段設有明文。查被告於113年7月25日起即未再繳納任何租金，而其自113年8月起至113年11月止，所積欠租金扣除其已給付之押租金後，尚餘共26萬4,000元。則原告依租賃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其26萬4,000元，洵屬有據。
　　㈣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。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，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，為社會通常之觀念，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，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，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。查系爭契約既已於113年11月30日終止，業如前述，且因被告迄今仍置放物品於系爭房屋，則被告繼續占有系爭房屋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，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自113年12月1日起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應予准許。又因被告未繳納水電費用，致原告受有應交繳納水電費用之損失，原告依上開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代墊水電費用49,231元，亦應予准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、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第439條、第440條第1項、第2項及第455條規定，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，並給付如主文第2、3項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，經核亦無不合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併准許之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78條、第392條第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簡光昌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鍾思賢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53號

原      告  和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洪紹明  

訴訟代理人  楊志凱律師 

            蔡尚琪律師 

            謝承霖律師

被      告  永循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建全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8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屏東縣○○市○○○路0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

    告。

二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萬3,231元，及自民國114年3月11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應自民國113年12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予

    原告之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3萬2,000元，及自各期

    按月給付到期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

    算之利息。

四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五、本判決第一、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0萬9,000元為被告供擔

    保後，得假執行。

六、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就已到期部分，按期分別以每月新臺幣

    4萬4,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

    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門牌號碼屏東縣○○市○○○路0號房屋（下稱系爭房

    屋）為伊所有，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與伊簽訂房屋租

    賃契約書，向伊承租系爭房屋，約定租期自112年12月1日至

    117年11月30日止，並約定租金應於每年1、4、7、10月之25

    日匯款至伊指定帳戶，每月租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3萬2,000

    元，每期為3個月（下稱系爭契約）。詎被告於113年7月25

    日起即未支付租金，被告遲付之租金扣除其已給付之押租金

    26萬4,000元後，尚積欠26萬4,000元。另被告亦未如期交付

    水電費用共49,231元，而由伊代為繳納。被告遲付租金已逾

    2個月之租額，且經伊多次催告仍置之不理，伊以本件起訴

    狀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通知，被告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即不復

    有合法權源，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455條前段規

    定，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。又被告尚積欠租金及水電

    費共31萬3,231元，伊得依民法第439條、第440條及第179條

    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。另被告迄今仍無權占有系爭

    房屋，致伊受有損害，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

    自113年12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給付伊13萬

    2,000元等語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。㈡願供擔保

    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

    陳述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　㈠原告所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屏東縣政府財稅局113年房

      屋稅一般轉帳繳納證明、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

      及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為證。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

      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

      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

      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是原告主張之事

      實，自堪信為實在。

　　㈡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，應返還租賃物；所有人對於

      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，民法第455

      條及第76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系爭

      契約已於起訴狀送達日（114年3月10日）終止，而被告迄

      今仍堆置物品占用系爭房屋，自屬無權占有，故原告依前

      揭規定，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空遷讓返還予原告，洵屬有

      據，應予准許。

　　㈢次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，支付租金，民法第439條前段設

      有明文。查被告於113年7月25日起即未再繳納任何租金，

      而其自113年8月起至113年11月止，所積欠租金扣除其已

      給付之押租金後，尚餘共26萬4,000元。則原告依租賃法

      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其26萬4,000元，洵屬有據。

　　㈣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

      還其利益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。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

      地，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，為社會通常之觀念，故

      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，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

      ，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

      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。查系爭契約既已於113年11月30日

      終止，業如前述，且因被告迄今仍置放物品於系爭房屋，

      則被告繼續占有系爭房屋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，並受有相

     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

      被告返還自113年12月1日起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應

      予准許。又因被告未繳納水電費用，致原告受有應交繳納

      水電費用之損失，原告依上開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代

      墊水電費用49,231元，亦應予准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、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

    第439條、第440條第1項、第2項及第455條規定，請求被告

    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，並給付如主文第2、3項之

    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，請

    准宣告假執行，經核亦無不合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併

    准許之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

    第1項前段、第78條、第392條第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簡光昌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其未

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

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鍾思賢

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53號

原      告  和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洪紹明  

訴訟代理人  楊志凱律師 

            蔡尚琪律師 

            謝承霖律師

被      告  永循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建全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屏東縣○○市○○○路0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。

二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萬3,231元，及自民國114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應自民國113年12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予原告之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3萬2,000元，及自各期按月給付到期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四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五、本判決第一、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0萬9,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

六、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就已到期部分，按期分別以每月新臺幣4萬4,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門牌號碼屏東縣○○市○○○路0號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為伊所有，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與伊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，向伊承租系爭房屋，約定租期自112年12月1日至117年11月30日止，並約定租金應於每年1、4、7、10月之25日匯款至伊指定帳戶，每月租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3萬2,000元，每期為3個月（下稱系爭契約）。詎被告於113年7月25日起即未支付租金，被告遲付之租金扣除其已給付之押租金26萬4,000元後，尚積欠26萬4,000元。另被告亦未如期交付水電費用共49,231元，而由伊代為繳納。被告遲付租金已逾2個月之租額，且經伊多次催告仍置之不理，伊以本件起訴狀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通知，被告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即不復有合法權源，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455條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。又被告尚積欠租金及水電費共31萬3,231元，伊得依民法第439條、第440條及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。另被告迄今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，致伊受有損害，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自113年12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給付伊13萬2,000元等語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　㈠原告所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屏東縣政府財稅局113年房屋稅一般轉帳繳納證明、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及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為證。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是原告主張之事實，自堪信為實在。

　　㈡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，應返還租賃物；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，民法第455條及第76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契約已於起訴狀送達日（114年3月10日）終止，而被告迄今仍堆置物品占用系爭房屋，自屬無權占有，故原告依前揭規定，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空遷讓返還予原告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　　㈢次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，支付租金，民法第439條前段設有明文。查被告於113年7月25日起即未再繳納任何租金，而其自113年8月起至113年11月止，所積欠租金扣除其已給付之押租金後，尚餘共26萬4,000元。則原告依租賃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其26萬4,000元，洵屬有據。

　　㈣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。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，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，為社會通常之觀念，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，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，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。查系爭契約既已於113年11月30日終止，業如前述，且因被告迄今仍置放物品於系爭房屋，則被告繼續占有系爭房屋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，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自113年12月1日起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應予准許。又因被告未繳納水電費用，致原告受有應交繳納水電費用之損失，原告依上開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代墊水電費用49,231元，亦應予准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、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第439條、第440條第1項、第2項及第455條規定，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，並給付如主文第2、3項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，經核亦無不合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併准許之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78條、第392條第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簡光昌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鍾思賢





